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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一）法律关系概念和理论的发展 在历

史上，法律关系的观念最早来源于罗马法之法锁（法律的锁

链）观念。在法学上，第一次对法律关系作理论阐述是

在1839∽1840年由德国的法学家卡尔.冯.萨维尼作出的。 （二

）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1.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

的一种社会关系，具有合法性。是人与人之间的合法（符合

法律规范的）关系，这说明三个问题:（1）法律规范是法律

关系产生的前提；（2）法律关系不同于法律规范调整或保护

的社会关系本身；（3）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

法律规范的内容（行为模式及其后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

到具体地贯彻。 2.法律关系是体现意志性的特种社会关系。

从实质上看，它体现国家的意志，特定法律主体的意志对于

法律关系的建立与实现也有一定的作用。承认法律关系的意

志性，并不能否认它的客观性，任何法律关系都根源于一定

的经济关系，还受其他社会关系的制约。(北京安通学校提

供) 3.法律关系是特定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它是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是法

律规范(规则)“指示”（行为模式，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规

定在事实社会关系中的体现。 （三）法律关系的种类 1.按照

产生的依据、执行的职能和实现规范的内容不同，可以分为

调整性法律关系和保护性法律关系。调整性法律关系是基于

人们的合法行为而产生的执行法的调整职能的法律关系；保



护性法律关系是由于违法行为而产生的旨在恢复被破坏的权

利和秩序的法律关系。 2.按照法律主体在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不同，可以分为纵向（隶属）的法律关系和横向（平权）的

法律关系。 3.按照法律主体的多少及其权利义务是否一致为

根据，可以分为单向（单务）法律关系、双向法律关系和多

向（多边）法律关系 4.按照相关的法律关系作用和地位的不

同，可以分为第一性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和第二性法律

关系（从法律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主体 （一）概念和种类

1.法律关系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即在法律关系中一定

权利的享有者和一定义务的承担者。 2.在我国，根据各种法

律的规定，能够参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公民（自然人），

机构和组织（法人），国家。 （二）法律关系主体构成的资

格: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权利能力（权义能力，权利义务能

力），是指能够参与一定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一定权利和

承担一定义务的法律资格。它是法律关系主体实际取得权利

、承担义务的前提条件。 公民的权利能力可以从不同角度进

行分类:a.根据享有权利能力的主体范围不同，可以分为一般

权利能力和特殊的权利能力；b.按照法律部门的不同，可以

分为民事权利能力、政治权利能力、行政权利能力、劳动权

利能力、诉讼权利能力等。法人的权利能力与公民的权利能

力不同。 2.行为能力是指法律关系主体能够通过自己的行为

实际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能力。确定公民有无行为能力，

其标准有:一是否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意义和后果；二是能

否控制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公民的行为能力也

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分类，是根据其

内容不同分为权利行为能力、义务行为能力和责任行为能力



。 法人的行为能力与公民的不同。(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三

、法律关系的内容 1.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

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 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与作为

法律规范内容的权利和义务（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

差别:（1）所属的领域不同。作为法律规范内容的权利和义

务是有待实现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即“应有的”，属于

可能性领域。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主体在

实施法律（遵守法律或适用法律）的活动过程中所实际享有

的法律权利和正在履行的法律义务，即“实有的”，属于现

实性领域。（2）针对的主体不同。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所针对的是一国之内的所有不特定的主体（包括公民、法人

、国家机关等）。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所针对主体

是特定的，即在某一法律关系中的有关主体（双方当事人或

权利人和义务人）。一旦特定的法律关系主体依照法律规范

“指示”内容进行法律活动，那么就享有实际的法律权利，

或者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3）法律效力不同。法律上的权

利和义务由于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主体，因而属于“一般化的

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其具有一般的、普遍的法律效力。

而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由于针对的是特定的法律主体

，故属于“个别化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其仅对特定的

法律主体有效，不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2.法律关系主体的

权利和权利能力的关系 （1）联系:权利以权利能力为前提，

是权利能力这一法律资格在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反映。 （2）

区别:任何人具有权利能力，并不必然表明他可以参与某种法

律关系，而要能够参与法律关系，就必须要有具体的权利。

权利能力包括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这两方面的法律资格，而



权利本身不包括在内。(安 通 学 校 提 供) 四、法律关系的客

体 1.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法律关系客体是法律关系主体之

间权利与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它是构成法律关系的要素

之一。 法律关系客体与权利客体的关系。权利客体是权利行

使所及的对象，它说明:享有权利的主体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外

在的客体（物质客体或精神客体）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

种行为。法律关系客体是一定利益的法律形式。任何外在的

客体，一旦它承载某种利益价值，就可能会成为法律关系客

体。实质上，客体所承载的利益本身才是法律权利和法律义

务联系的中介。 2.法律关系客体的种类 （1）物，法律意义上

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所需要的客

观实体。（2）人身，活人的（整个）身体，不得视为法律上

之“物”，但当人身之部分自然地从身体中分离，已成为与

身体相脱离的外界之物时，亦可视为法律上之“物”。（3）

精神产品，又称智力成果或无体财产。（4）行为结果，作为

法律关系客体的行为结果是特定的，即义务人完成其行为所

产生的能够满 足权利人利益要求的结果。 五、法律关系的产

生、变更和消灭 1.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1）法

律规范，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依据，是抽象

的、一般的条件； （2）法律事实，即法律规范所规定的，

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现象。 它

是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必须具备的直接前提条件，是

法律规范与法律关系联系的中介。 2.法律事实的种类 即根据

不同的标准，法律事实可以分别划分为法律事件与法律行为

。 （1）法律事件是法律规范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

转移而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的客观事实。可以分



成社会事件和自然事件。 （2）法律行为可以作为法律事实

而存在，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形成、变更和消灭。可以分为善

意行为、合法行为与恶意行为、违法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